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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111 年 1 月 27 日 

發稿單位：行政庭長室 

連 絡 人：行政庭長  李維心 

連絡電話：02-22726696#527   編號：111-1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09 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 4 號違反營業 

秘密法案件新聞稿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戎樂天及聯華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電公司）違反營業秘密法等刑事上訴案件（

原審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智訴字第 11 號），已於民國 111 年 1

月 27 日上午 9 時 25 分宣判，判決主文、案件事實及判決理由如下： 

一、判決主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被告何建廷犯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之知悉並持 

有營業秘密，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 

年之日數比例折算。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200 小時之義務勞務。扣案如附表二編號  

、 所示之物及如附件壹、貳所示之 A電磁紀錄、B紙本資料均 

沒收。 

 (三)被告王永銘犯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之以侵占而 

    取得他人營業秘密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萬 

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罰金如易 

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 

、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100 小時之義務 

勞務。扣案如附表二編號⑵、⑶、⑸、⑹、⒃、⒇所示之物及如 

附件壹、貳所示之 C 電磁紀錄、D 紙本資料均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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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戎樂天被訴違反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第 1 項之罪部分無罪。 

被告戎樂天被訴違反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之罪 

部分，公訴不受理。 

 (五)被告聯電公司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犯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及同條項第 2 款之罪，各處罰金新臺幣壹仟萬元。緩 

刑貳年。 

二、案件事實 

(一)告訴人美國美光電子公司（下稱美國美光公司）主要業務為製造 

與銷售 DRAM 等記憶體產品，民國 102 年間該公司併購日本爾 

必達公司、瑞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晶公司），後者更名 

為臺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美光公司，與美國美 

光公司合稱為告訴人）。美國美光公司與臺灣美光公司於 103 年 

2 月間簽訂設計工程服務合約，臺灣美光公司將因工作所取得智 

慧財產權，包含營業秘密轉讓予美國美光公司，臺灣美光公司亦 

取得使用屬於美國美光公司之智慧財產權。臺灣美光公司對於製

造 DRAM 晶圓方法、技術、製程、設計等資訊，以電磁紀錄方式

保存在具有加密及管制存取功能之電腦伺服器，員工登入電腦存

取電磁紀錄時，需輸入帳號及密碼，電磁紀錄內所載之資訊非一

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具有高度經濟價值，並設有合理保密

措施，屬於營業秘密法第 2 條營業秘密與刑法之工商秘密。 

(二)被告何建廷、王永銘原為瑞晶公司員工，於前述公司併購後，成 

為臺灣美光公司員工。被告何建廷任職臺灣美光公司時，簽訂有 

聘僱合約及保密與智慧財產合約（下稱聘僱及保密合約），約定 

何建廷於僱傭關係終止時，應將當時擁有或掌控之營業秘密等機 

密資訊文件、紀錄、筆記本或其他可存放機密資訊之物品留存公 

司，如在非臺灣美光公司財產存有機密資訊，應將此機密資訊返 

還，並銷毀其複本。其於任職期間，使用臺灣美光公司伺服器， 

讀取屬於美國美光公司之 DRAM 製程相關營業秘密之 A 電磁紀 

錄，並下載重製至自己所有之行動硬碟、隨身碟，且持有美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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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公司 B 紙本資料。何建廷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離職，未依上開 

合約內容主動刪除或銷毀所持有之 A 電磁紀錄與 B 紙本資料， 

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亦未履行。其同年 11 月 

15 日至被告聯電公司任職，知悉所持有含美國美光公司營業秘 

密之 A 電磁紀錄及 B 紙本資料，有助於聯電公司量產 DRAM 晶 

圓，除持有該未刪除或銷毀 A 電磁紀錄及 B 紙本紀錄資料外，並 

進而逾越臺灣美光公司原授權使用該等資訊範圍，迄 106 年 2 月 

7 日調查局執行搜索前某日，在聯電公司辦公室及宿舍，以聯電 

公司配發並已解除 USB PORT 管制之筆記型電腦，讀取與使用該 

A 電磁紀錄，重製於筆記型電腦，且將 B 紙本資料攜帶至聯電公 

司辦公室加以使用。 

 (三)被告王永銘任職臺灣美光公司期間，於 103 年 2 月 26 日與該公 

司簽訂聘僱及保密合約，其權限雖可查詢臺灣美光公司成品相關 

資料，以確認 DRAM 晶圓產品符合客戶要求，但無權限重製或下 

載 C 電磁紀錄及 D 紙本資料。其受臺灣美光公司委任處理事務 

之人，明知其業務上因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所知悉、持有及使用 

之物件、文書與電磁紀錄等與研發 DRAM 有關技術、製程、程式 

及設計等工商資訊，均係告訴人公司所有之營業秘密及工商秘密 

，未經授權或非為執行職務需要，不得重製或洩漏等不法行為， 

豈料其於 105 年 1 至 2 月間與何建廷連繫，得知聯電公司需要元 

件人才，透過何建廷介紹，經被告戎樂天面試，獲得錄取。其明 

知聯電公司就 DRAM 晶圓研發、製造等業務，與告訴人公司具有 

競爭關係，竟將任職臺灣美光公司期間讀取、下載及重製與自己 

之隨身碟，轉存備份於自己所有之筆記型電腦。其在任職聯電公 

司期間，以自己手機、聯電公司配發之筆記型電腦，登入已儲存 

Google Drive 網路雲端硬碟之 C 電磁紀錄，且下載並備份。其於 

105 年 7 月至 8 月間某日，在被告戎樂天主持部門早會結束後， 

繼續與不知情同事及被告戎樂天討論聯電公司 F32 DRAM設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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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參數與穩定度及其他參數值，進而完成該設計規則。聯電公 

司原未設置光罩下線組及離子植入專業人員，因被告王永銘提供 

DR25nmS 設計規則製程予聯電公司後，開發 F32 DRAM 設計規則 

，略過光學近階干擾修正、蝕刻及黃光等過程測試，將設計規則 

完成，交由晶片設計廠商進行下一階段設計，降低製作設計規則 

所需時間、金錢、設備及人力成本。 

三、判決主要理由 

 (一)被告何建廷、王永銘下載告訴人公司資料為營業秘密法保護之營

業秘密： 

    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曾使用臺灣美光公司電腦伺服器，讀取屬於 

告訴人公司之 DRAM 製程相關 A、C 電磁紀錄及 B、D 紙本資料 

，該等資料經相關證人證述為不同世代製造流程及製程問題解 

決方案，具秘密性；其較未持有該等資訊之競爭者具有競爭優勢      

，如同業取得該等資訊，得節省學習時間或減少錯誤，提升生產

效率，具有經濟性；臺灣美光公司與接觸該等資訊之人訂有保密

合約，於工作規則訂明揭露或濫用美光集團秘密或專有資訊係不

被允許行為，且要求員工必須接受在職機密資訊課程，包括美光

公司商業行為與道德準則、行為準則測驗及定期之資訊安全等教

育訓練，告訴人公司已盡合理保密措施；因此，該等電磁紀錄與

紙本資料為告訴人公司之營業秘密。 

 (二)被告何建廷有罪部分： 

    1.被告何建廷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查、原審審理中供述承認 

有將任職臺灣美光公司期間之 A 電磁紀錄資料存入行動硬碟、 

USB 隨身碟等，而該等文件上特別打印「機密」之英文字（ 

confidential）；臺灣美光公司曾寄送信函予何建廷，提醒其離職 

後，仍應信守有關保密等約定；而相關證人亦證述自何建廷扣 

案證物中確認留存有告訴人公司檔案電磁紀錄；何建廷與王永 

銘之 LINE 對話紀錄顯示，其二人討論告訴人公司與聯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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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與數值。 

    2.依上開事證，被告何建廷自告訴人公司離職後，至調查局執行 

搜索期間，未刪除或銷毀告訴人公司檔案資料，接獲臺灣美光 

公司提醒刪除或銷毀函文後，仍未刪除或銷毀，並攜至聯電公 

司；又未得臺灣美光公司同意或授權，擅自將屬於告訴人公司 

之本案營業秘密攜出、重製，非為告訴人公司之利益或工作需 

要而閱覽、參考、使用或重製。 

3.被告何建廷所為，係犯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 

之知悉並持有營業秘密，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 

 (三)被告王永銘有罪部分： 

    1.被告王永銘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承認其 

有讀取及下載告訴人公司 C 電磁紀錄即 DRAM 製程方法等資 

料，並重製至自己之隨身碟、筆記型電腦內及 Google Drive 網 

路硬碟；並有相關證人證述被告王永銘無權下載重製臺灣美光 

公司資料，其曾下載及重製與儲存等情。又被告王永銘亦於偵 

查中供認其使用手機開啟存在 Google Drive 中告訴人公司 25 

奈米 DRAM 之設計規則，並下載與列印成紙本，提供相關數據 

予被告戎樂天，而大多數參照告訴人公司之數據，均為聯電公 

司無法以逆向工程推算出來等語；且有扣案聯電公司配發被告 

王永銘公用筆電與紙本資料可證。 

2.按營業秘密法規範侵害營業秘密行為，有取得、使用、洩漏， 

其中使用範圍，並不侷限於應用，任何對營業秘密資訊之閱覽 

、研讀、編輯或彙整，均構成使用行為；而被告王永銘係將告 

訴人公司營業秘密數據直接提供、洩漏予聯電公司主管被告戎 

樂天，應屬於以擅自重製方法取得本案營業秘密後，進而使用 

與洩漏。 

3.被告王永銘所為，係以一行為犯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使用、洩漏營業秘密罪、刑法第 317 條、第 3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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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 之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洩漏工商秘密罪、刑法第 318  

條之 1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 

之秘密罪、刑法第 359 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 

磁紀錄罪及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之背信罪各罪，為想像競合犯 

，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從一重之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 

第 1 款之洩漏營業秘密罪。 

(四)被告聯電公司有罪部分 

  1.被告聯電公司因受僱人即被告何建廷、王永銘執行業務，犯 

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之罪，各應依同法第 13 條之 4 規定， 

科以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項所定之罰金。 

    2.被告聯電公司辯稱：其於原審已抗辯善盡其防免義務，應適用 

同法第 13 條之 4 但書規定免於科處罰金；且其在美國認罪協 

商，僅就單一員工行為之單一罪名認罪，此認罪協議（下稱系 

爭認罪協議）並不能證明本案有關盡力防免義務之事實，而我 

國司法實務對於盡力防止義務，尚未產生可供法人認定標準與 

見解等語，惟： 

(1)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4 法人之盡力防止行為，非僅一般性 

、抽象性之宣示性規範，事業主必須有積極、具體、有效防 

止措施始屬相當。 

(2)被告聯電公司未盡核實義務 

查被告聯電公司經理同意被告何建廷要求配給電腦，可例外 

讀取個人 USB，無須連上聯電公司網路，供何建廷、王永銘 

及其他自臺灣美光公司離職員工在該公司讀取；被告何建廷 

供述其曾向被告王永銘表示：在聯電公司讀取私人資料不合 

規定，王永銘回應會小心使用等語，而被告王永銘供述，其 

無意圖在聯電公司使用美光公司檔案，本人讀取時，有將資 

料拷貝至公用筆電，事後有刪除等語；而被告何建廷、王永 

銘在臺灣美光公司職位涉及本案營業秘密，被告聯電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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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到職者前公司之職務內容及未合理實行營業秘密監督 

管理。 

      (3)被告聯電公司之系爭認罪協議可證其未盡合理防止行為 

        被告聯電公司在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承認：該公司資訊部門 

        前於 104 年 12 月發現被告何建廷與另一位員工聯電筆電， 

        內含有「Micron」為檔名之作業紀錄檔，聯電公司未採取任 

何改正措施；聯電公司資深主管戎樂天，使王永銘揭露告訴 

人公司營業秘密等情。 

      (4)被告聯電公司採用三星結構仍不能證明有防免行為 

        聯電公司雖辯稱其設計產品採用三星結構，為避免侵害他人 

之法遵行為云云；但從相關證人證述可知王永銘在聯電公司 

曾比對、使用告訴人公司秘密檔案，其給予之參數可提高精 

準度，縮短被告聯電公司研發時程。又半導體與鑑識會計專 

家於二審雖曾到庭陳述，被告聯電公司有自主研發 DRAM 之 

能力等情，但本案係針對被告王永銘等有無取得、使用及洩 

漏侵害告訴人營業秘密行為，該等專家陳述尚不足為聯電公 

司有利之認定。 

綜合上開事證，被告聯電公司對被告何建廷、王永銘侵害告訴 

人公司營業秘密行為，尚未盡到防免義務。 

 (五)被告何建廷、王永銘不另為無罪諭知及被告戎樂天無罪部分 

    檢察官與原審判決均認定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於任職期間已知悉 

    聯電公司開始推動與大陸地區福建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下稱 

    晉華公司）技術合作案（業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准許在案， 

下稱投審會、系爭合作案），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及損害告訴人 

公司利益；又被告戎樂天知悉他人擅自重製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 

，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本案營業秘密之意圖與行為，均涉有營業 

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境外侵害營業秘密罪嫌，致被告聯電公司涉 

同法第 13 條之 4 之罪等情，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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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於境外地區侵害營業秘密之罪，須 

犯同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所示各項行為外，主觀上須有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利益之意圖。 

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如積極證據不足為 

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 

2.被告何建廷係於 105 年 1 月後，始知悉聯電公司與大陸地區福 

建晉華公司之系爭合作案，而何建廷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自臺 

灣美光公司離職，於 104 年 11 月 5 日至聯電公司工作，其攜 

帶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時，並無至大陸地區使用之意圖；被告 

何建廷係於 105 年 10 至 11 月間與晉華公司簽訂聘僱契約，所 

獲報酬是為補足在聯電公司薪水較少之安排，雖有此契約，係 

該公司找外聘人員，包含韓國、日本，而其在晉華公司無員工 

編號、無識別證，未曾至該公司工作，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何建 

廷將告訴人公司資料提供予晉華公司，不能以 105 年 10 月至 

11 月間簽訂聘僱合約，逕溯及既往認定何建廷從 104 年底或 

105 年初即有在晉華公司使用告訴人公司資料之意圖。 

    3.被告王永銘雖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供承，被告戎樂天要求其 

提供 F32 設計規則目的係為完成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合作案 

等語，原審認其有在境外使用本案營業秘密之意圖，但其自白 

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其任職聯電公司之前與被告 

何建廷之通訊紀錄固提及告訴人公司產品及大陸地區另簽契 

約之事，然該紀錄主要討論薪資、家人安排等，並無證據證明 

其使用、洩漏告訴人公司 C 電磁紀錄及 D 紙本資料是為晉華 

公司研發 DRAM 製程技術、設計規則之用途，故無事證認定被 

告王永銘有在大陸地區使用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4.原審認被告戎樂天於調查局詢問及原審審理時供承，其知道聯 

      電公司與晉華公司合作，由聯電公司研發 DRAM，再將技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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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予晉華公司，由晉華公司生產等語、被告王永銘供述及投審 

會核准兩公司合作案資料為據。但此合作案係聯電公司與晉華 

公司簽訂，被告戎樂天為聯電公司員工，未參與兩家公司議約 

與合作過程，無證據證明王永銘持有告訴人公司設計規則，可 

為晉華公司所使用，故被告王永銘供述，尚不足作為被告戎樂 

天有於大陸地區使用本案營業秘密意圖。 

    5.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經本院調查結果， 

在客觀上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無法使本院確信 

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戎樂天有被訴違反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 

之 2 犯行程度，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因此部分行與被告何建 

廷、王永銘有包括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 

諭知。被告戎樂天則為無罪之諭知。各自然人被告此部分既 

為無罪，則被告聯電公司亦不成立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4 法 

人刑事併同處罰規定之罪。 

 (六)被告戎樂天被訴公訴不受理部分 

    1.檢察官起訴意旨略以：被告戎樂天招募被告何建廷、王永銘進 

入公司，105 年 7 月至 8 月間某日，王永銘於參加部門早會時 

，戎樂天明知王永銘從臺灣美光公司離職近半年，知悉及持有 

告訴人公司之 DR25nmS 設計規則及其離子植入等參數，要求 

王永銘參考該設計規則與聯電公司 F32nmDRAM設計規則測試 

版本交互比對不同處，標示 DR25nmS 設計規則穩定數值，包 

含無法以逆向工程回推之離子植入參數，為控制半導體中雜質 

量關鍵程序，繼而將資料交予戎樂天審閱，作為推動聯電公司 

開發 F32 奈米 DRAM 技術之用途；王永銘完成數據新增修改後 

，即將填具數據之設計規則定稿紙本交付戎樂天，因而使用、 

無故洩漏告訴人公司之營業秘密，因認被告戎樂天涉犯營業秘 

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 

密係侵害他人營業秘密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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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第 13 條之 1 之罪，須 

告訴乃論。」。次按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應諭知不受理 

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第 3 款亦設有規定。本案檢察官 

起訴被告戎樂天，係因其涉犯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第 1 項 

在意圖在境外地區侵害營業秘密之罪，該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業經本院判決無罪，有如前述；而本案告訴人公司就被告戎樂 

天涉犯上述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之罪部分， 

並未提起告訴，有起訴書附表 12 可稽，依前開刑事訴訟法規 

定，被告戎樂天此部分行為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量刑依據 

 (一)按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該法第 2 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 

正犯或共犯，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 

罪，減輕或免除其刑。又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第 1 項意圖在 

境外地區侵害營業秘密之罪為證人保護法第 2 條第 16 款所列之 

罪。查本案檢察官於 106 年 2 月 8 日訊問被告王永銘時，同意其 

適用證人保護法規定，並於起訴書內予以載明，而被告王永銘以 

證人身分所為證述，確使檢察官得以有效追訴侵害本案營業秘密 

之罪，故被告王永銘本案犯行，依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 

定減輕其刑。 

(二)本院審酌告訴人公司係美國及我國重要之國際級科技公司，長期 

投入大量人力及資源產出研發成果，亦與員工簽訂有聘僱合約與 

保密及智慧財產合約，並在員工教育訓練中反覆強調、提醒員工 

應盡保護公司營業秘密義務，以降低公司重要研發資產，不致因 

員工疏忽而輕易外洩而影響其未來國際競爭力。被告何建廷、王 

永銘與臺灣美光公司簽訂有保密及智慧財產權合約，應已知悉該 

公司保護營業秘密相關規範，其二人依合約有保守秘密義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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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竟為轉職利益，不遵守告訴人保密規範，分別由被告何建廷不 

為刪除、銷毀美光公司營業秘密進而重製、使用，被告王永銘擅 

自重製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進而使用，更提供 DR25nmS 設計 

規則參數數值，洩漏予被告聯電公司主管即被告戎樂天，影響告 

訴人公司之權益甚鉅，已屬營業秘密法 102 年間增訂刑事責任所 

欲規範之最主要行為。考量被告何建廷、王永銘犯後態度、犯罪 

動機、目的及手段，量處前述所示徒刑及罰金。 

 (三)本案審理期間，被告聯電公司與告訴人公司達成和解，告訴人並 

具狀表示對於本案告訴乃論部分撤回告訴，對於非告訴乃論部分 

，對於各被告為從輕量刑判決結果無意見等語。又查被告何建廷 

、王永銘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可稽，檢察官同意認罪之被告得宣告緩刑，被告聯電公 

司積極謀求補償。是被告何建廷、王永銘、聯電公司經本案偵審 

程序及科刑判決，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之 

暫不執行為適當，本院爰就各被告諭知緩刑宣告，以啟自新更生 

。又本院為確實督促各被告於緩刑期內能隨時警惕，記取教訓而 

杜絕再犯，另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諭知被告何建 

廷、王永銘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 

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分別提供 200、100 小時之義 

務勞務。 

五、沒收 

(一)本案扣案如附表所示之隨身碟、筆記型電腦等，為被告何建廷 

、王永銘所有並在任職期間使用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另扣案之  

A、C 電磁紀錄及 B、D 紙本資料，分別為被告何建廷、王永銘取 

自告訴人公司，或屬其二人非法重製、使用、洩漏之物，屬於犯 

罪所得且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及第 38 

條之第 1 項前段規定，各於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所犯罪刑之下宣 

告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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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審認被告何建廷自被告聯電公司、晉華公司處取得共計 543 萬 

0910 元，被告王永銘自被告聯電公司取得 152 萬元等，因係犯 

罪所得應宣告沒收。惟犯罪與利得之間需有直接因果關係，上開 

薪資為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正常薪資，係勞力、工作換取之報酬 

，與本案違反營業秘密法行為無因果關係，本院就此部分改判不 

予沒收。 

 

 

 

 

 


